「期貨信託基金銷售契約範本」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基金銷售機構之義務及責任）

乙方依本契約所負之義務及責任如下：
一、…
五、乙方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依法令及甲方之書面指示辦理瞭解客戶作業，以充分知悉及評估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

(二)依法令及甲方之書面指示，按客戶風險等級、期貨信託基金風險等級之分類，辦理適合度評估作業。

(三)除向客戶提供風險預告書外，並應向客戶告知期貨信託基金之性質及可能之風險。


	第三條（基金銷售機構之義務及責任）

乙方依本契約所負之義務及責任如下：
一、…
五、乙方接受客戶申購期貨信託基金前，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依法令及甲方之書面指示辦理瞭解客戶作業，以充分知悉及評估客戶之投資知識、投資經驗、財務狀況及其承受投資風險程度。

(二)依法令及甲方之書面指示，按客戶風險等級、期貨信託基金風險等級之分類，辦理適合度評估作業。

(三)除向客戶提供風險預告書外，並應指派登記合格之業務員向客戶告知期貨信託基金之性質及可能之風險。


	配合「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三十條第一項及「期貨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修正本條第五款第三目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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